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9年度金字第38號

原      告  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張心悌 

訴訟代理人  沈安琪律師

被      告  福座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邵明斌 

訴訟代理人  楊雅筑 

            朱雯彥律師

複  代理人  邱于珊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代位行使歸入權事件，本院於民國111年8月5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  實

壹、程序部分：

　　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

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

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第169條第1項及第170條至前

條之規定，於有訴訟代理人時不適用之；第168條至第172條

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

明，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3條本文、第175條第1項分別

定有明文。經查，原告之法定代理人原為邱欽庭，嗣於本院

審理中之民國110年1月7日變更為乙○○，有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下稱金管會）110年 1月 7日金管證交字第

1100130076號函可稽，並據其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

一第451至453頁），核與前揭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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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告主張：

(一)龍邦國際興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龍邦公司）為股票上市公

司（股票代號：2514)，被告則為該公司之董事長，且持有

龍邦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超過10％。被告自106年3月27日起

至108年6月30日期間違反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第157

條第1項之規定，以自己及其關係人國寶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國服公司）、有龍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有龍

公司）之名義陸續於取得龍邦公司股票共計1087萬2000股

後，6個月內再行賣出，共計獲有新臺幣（下同）2575萬

7945元之差價利益，而因歸入利益之請求權自獲得利益之日

起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是截至龍邦公司於109年1月22日向

被告請求將利益歸於該公司之日止，就106年下半年度之歸

入利益金額300萬410元部分已罹於時效，共計仍獲有2275萬

7535元之差價利益（計算式：2575萬7945元-300萬410元

=2275萬7535元，列入買賣配對之交易明細如附表所示）。

(二)且龍邦公司於108年6月間於公開資訊觀測站之內部人持股異

動事後申報表，已公告其董事長本人即被告利用他人名義持

有者，包含國服公司、有龍公司。龍邦公司於108年7月11日

亦代取得人即被告依證交法第43條之1公告持股上，除被告

持股外，尚包含利用他人名義持有6150萬1400股（國服公司

5049萬5100股+有龍公司1100萬6300股=6150萬1400股），況

查於108年1月至7月間利用他人名義所增加之持股僅52萬

4000股，餘之6097萬7400股，應均係108年1月以前即已利用

他人名義所取得。經主管機關金管會證券期貨局（下稱證期

局）向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集保公司）調閱

相關交易資料，發現被告、國服公司、有龍公司於106年3月

27日合計持有龍邦公司股份已超過股份總額10％，認定屬證

交法第22條之2規定之內部人，轉讓龍邦公司股票卻未事前

申報，於108年11月29日以金管證交罰字第108F0000000號行

政處分裁處，並依同法第179條第1項規定處以被告法定代理

人行政罰鍰42萬元確定在案（下稱系爭處分）。上情均足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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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利用國服公司、有龍公司持有龍邦公司股份，符合證交

法施行細則第2條之利用他人名義持股，而有證交法第157條

之適用。

(三)而被告對有龍公司、國服公司確有實質控制權如下述：

　⒈有龍公司於105年12月9日至108年4月17日之歷史公司變更登

記資料顯示，7名董事中有6名董事（含董事長）係以法人股

東「福德安資產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福德安公司)之代表人

身分當選。而依福德安公司105年12月21日之歷史公司變更

登記資料顯示，其董事均為法人股東即被告之代表人身分當

選。且由有龍公司之股東名簿資料，被告合計持有有龍公司

股數1030萬5675股、而福德安公司（為被告100％持有之子

公司)則持有47萬7490股，合計1078萬3165股，占有龍公司

已發行股份總數已達41.47％（計算式：1078萬3165股÷2600

萬股=41.47％），有龍公司股本一部分本係被告直接或間接

提供之資金，且有龍公司於107年至108年間處分龍邦公司之

利益最終亦將歸屬於被告。基此，被告實已間接控制有龍公

司之人事，可直接決定有龍公司買賣龍邦公司股票所得利潤

以及如何分配為股東股利事宜，因此，在經濟現實意義上，

足認被告對有龍公司所持有龍邦公司股份，具有管理、使用

與處分之權益。是以，有龍公司於原告本件代位行使歸入權

歸入利益期間內所買賣龍邦公司之股份，在經濟現實意義

上，應視為被告利用有龍公司名義而持有，當有證交法第

157條第1項、第5項規定之適用甚明。

　⒉國服公司於105年9月21日之歷史公司變更登記資料顯示，其

全部董事均為法人股東「富祥酒店股份有限公司（更名

前）」（下稱富祥公司）之代表人身分當選；於106年8月29

日至108年7月11日之歷史公司變更登記資料顯示，其全部董

事亦均為法人股東「瀚宇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更名後）」

（下稱瀚宇公司）之代表人身分當選。而前揭富祥公司係於

106年6月8日更名為瀚宇公司，並由劉慶珠（即朱國榮前

妻）持有該公司已登行股份總數超過81％（於107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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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持股比例已達99.99％），是以，國服公司之全部董事，

自105年9月至108年12月間，長期均係由瀚宇公司所掌控、

指派當選，並非於108年6月一夕改變渠等間之控制從屬關

係，而被告既於108年6月間申報有利用國服公司持有龍邦公

司股票，則依常理判斷，應可推知被告自105年9月起即已對

國服公司所持有之龍邦股票有管理、使用或處分之權益。依

公司法第369條之11第1項第1款規定，計算被告所持有龍邦

公司股份自應連同國服公司、有龍公司所持有龍邦公司之股

份一併計入。且從關係企業相關規範之立法目的為觀，控制

公司所持有他公司股份須加計從屬公司持有他公司股份之原

因在於，關係企業內之控制從屬公司雖具有獨立之法人格，

但從經濟現實面觀察，不問其法律形式架構為何，均無法推

翻其屬於共同之經濟實體，具有一體性，不得以法律架構上

之安排而脫免法律規範，並進而架空我國證交法遏制內部人

短線交易之強制規定。

　⒊又依開戶資料顯示，被告、國服公司、有龍公司證券帳戶之

通訊地址均相同，且授權委託買賣證券之人亦均為「曾子

育」或「林芸安」、「顏雅蕙」，可知本件案關之證券帳戶

所為之股票交易於經濟現實面之觀察上，其關係緊密，甚而

係屬同一集團所為，足徵國服公司、有龍公司買賣龍邦公司

股票確與被告密不可分，而屬被告利用他人名義持有股份無

疑。且國服公司上開證券帳戶每月對帳單領取方式係選擇

「郵寄到本人通訊地址」而非公司登記地址，應可推知相關

股票交易資料均應由同一集團之人負責處理。又國服公司系

爭證券帳戶之受任人（代理買賣證券）係「林桂馨」（與國

服公司關係係記載「員工」），而由龍邦公司106年10月31

日歷史重大訊息公告之記載，林桂馨係被告總經理特助，現

並擔任有龍公司董事一職。此外，前揭龍邦公司106年10月

31日歷史重大訊息公告並記載「湯順甄」為被告營運長特

助，而湯順甄並為國服公司之董事長，已足徵被告對於國服

公司之人事，確有控制力無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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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⒋國服公司107年6月8日經濟部商業登記資料顯示該公司法人

股東瀚宇公司、藍星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藍星公司）分

別持有590萬5696股、799萬2732股，佔國服公司已發行股份

總數2499萬股之23.63％、31.98％，合計持股達55.61％；

又瀚宇公司、藍星公司係由劉慶珠分別持股99.99％、

88.89％之公司，則前開二公司所持有之國服公司股數均應

屬劉慶珠所間接持有之股數。再依被告107年度股東名冊之

資料顯示，多數股東持股均不到0.01％。其中，被告前六大

股東分別為①碁和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持有665萬8829股、

持股比例19.88％)、②力楊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力揚公

司，持有383萬3200股、持股比例11.44％)、③恒富開發股

份有限公司（下稱恒富公司，持股292萬3200股、持股比例

8.73％）、④劉慶珠（持股250萬股、持股比例7.46％）、

⑤瀚宇公司（持股247萬2000股，持股比例7.38％)、⑥藍星

公司（持股232萬9065股、持股比例6.95％)，然因瀚宇公司

及藍星公司均係劉慶珠所實質控制之公司，則瀚宇公司及藍

星公司之持股均屬劉慶珠所間接持有之股份，又依公司法規

定從屬公司不得將控制公司之股份收買或收為質物，且該部

分之持股應不算入已發行股份之總數為計算，扣除被告

100％持股之子公司力揚公司、恒富公司各自持股分別為383

萬3200股、292萬3200股後，其已發行股份總數應為2674萬

5896股，則以此計算劉慶珠之持股比例應為27.30％，故劉

慶珠亦已符合洗錢防制法所稱之直接或間接持有該法人股份

或資本超過25％者，而為被告之最終實質受益人。被告與國

服公司之最終實質受益人既均為劉慶珠，故該二公司均為劉

慶珠所實質控制，則本件案關證券帳戶之股票交易自應合併

觀之。故本件原告主張被告從事龍邦公司股票短線交易之行

為應納入國服公司證券帳戶之買賣交易，於法有據。

　⒌依公司法第139條、第154條規定，股東出資之義務，係以繳

清其股份之金額為限，可知有龍公司之原始股東，均有依法

繳清股款之義務。而被告自承其於106年因有高額債權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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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償，而與債務人訂立債務清償協議，同意以有龍公司股數

為債權抵償，顯見，被告已承繼了原始股東對於有龍公司之

股東權，而此部分即包括原始股東對有龍公司之出資，而該

出資亦已成為有龍公司之股本，足證被告確實有直接或間接

提供資金予有龍公司之情事存在。

(四)證交法第157條規定係採機械性方式，然立法技術上既係採

取機械性之方式，即對於內部有短線交易行為不去論究內部

人實際有無不當利用公司內部資訊之情事，以避免公司行使

歸入權時舉證上之困難，且條文並無特設例外規定，亦未以

授權立法之方式，授權行政機關訂定子法或施行細則以增訂

豁免規定，則解釋即應從嚴，不論內部人交易是否有不當利

用公司內部資訊，亦不論其交易是否有正當合法之目的，均

有「歸入權」之適用。

(五)從而，依證交法第157條第1項、第2項規定，龍邦公司應向

被告請求將其短線交易所獲利益歸予龍邦公司，惟龍邦公司

竟未依法行使該項歸入權。原告為龍邦公司之股東，為維護

公司之權益，先於108年12月31日以股東身分發函予龍邦公

司及其董事會與審計委員會，請求於文到30日內依法行使本

件歸入權，嗣又於109年2月18日發函龍邦公司敦促其等應盡

速依法行使歸入權，惟迄今仍未獲置理，如未由原告代位提

起本件訴訟，恐有請求權罹於時效之問題，益徵龍邦公司確

有不行使歸入權情事存在，是原告遂依證交法第157條第2項

代龍邦公司向被告行使歸入短線交易獲利2275萬7535元。倘

認被告僅對國服公司所持有龍邦公司具有管理、使用與處分

之權益時，則被告與國服公司股票買賣交易於107年上半年

度、107年下半年度及108年上半年度合併計算之歸入利益為

0元、2264萬5425元、0元；倘認被告僅對有龍公司所持有龍

邦公司股票具有管理、使用與處分之權益時，則被告與有龍

公司股票買賣交易於各該半年度期間合併計算之歸入利益為

36萬2640元、1056萬6820元、0元。再按證交法施行細則第

11條第2項第4款規定，列入同條項第1款、第2款計算差價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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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之最後1筆交易日起或前款揭配現金股利之日起，至交付

公司時，應依民法第203條所規定年利率5％計算法定利息。

茲因本件被告短線交易中列入計算差價利益之最後交易日為

107年12月25日，原告爰依法請求自該日起至交付利益予龍

邦公司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法定利息。

(六)並聲明：被告應給付龍邦公司2275萬7535元，及自107年12

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

(一)龍邦公司並未怠於行使歸入權，原告不具代位請求權人適

格：股東代位公司行使歸入權，依證交法第157條第2項規定

僅以「公司董事會或監察人不為公司行使歸入請求權」，且

股東請求「董事或監察人」行使之，「董事或監察人逾30日

之限期而不行使」為限。又原告既為龍邦公司之股東，且自

承於108年12月31日函促龍邦公司行使本件權利後，龍邦公

司即於109年1月22日、同年2月7日依法向被告請求行使歸入

權。故依上開法規，龍邦公司既未怠於行使權利，原告實欠

缺股東代位公司行使權利之當事人適格，應予程序駁回。且

發行股票公司其董事會或監察人倘無公司治理之違失可指，

回歸公司治理之一般原則，股東即原告即不得再就證交法第

157條第2項有所主張。

(二)被告非實質受益人，不負本件歸入權責任：原告自認最終實

質受益人「非被告」，則被告並非本件歸入權實質受益人乙

節已毋庸舉證，法院應受拘束。原告請求之歸入利益2275萬

7535元，依歸入權參考明細表所載為國服公司所為之交易而

非被告，依證交法施行細則第2條規定僅限該他人雖持有股

份之利益或損失全部或一部歸屬於本人，被告本不負本件歸

入權責任。又原告雖空泛陳稱國服公司為被告之「關係

人」，然並未就證交法施行細則第2條「為他人持有」之要

件為任何舉證。再按證交法上開所稱為他人持有，乃須經濟

利益或虧損之主體為該他人者，始足當之；本件國服公司為

自己之經濟利益持有股票，不論盈虧均與被告無涉，要無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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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權行使餘地。被告既非上開股票買賣之行為人，本無產生

歸入權問題，原告本件所訴事實應認於法律上顯無理由。

(三)被告於107年下半年度尚非龍邦公司董事，僅為龍邦公司股

東，亦無內部人身分而無短線交易可言，原告卻請求被告償

還「全部」歸入權利益，顯與最高法院見解不符：依最高法

院見解反面解釋，「利用他人名義持有」需經證明方得主

張，與配偶、子女等無須證明迥異。退步言，按最高法院見

解，證交法第157條歸入權之行使，應區分該返還人身分為

「董事」或「股東」；倘為股東，則歸入權行使對象應為

「各該股東」，將其所獲得之利益各自返還公司，以維公平

性。本件被告於107年僅為龍邦公司股東而未擔任董事，被

告於108年6月前既非龍邦公司股東，自無庸返還「全部」歸

入權利益，而應由「各股東各自分擔」。

(四)有龍公司、國服公司買賣股票之交易皆與被告無涉：有龍公

司自107年5月22日起至107年12月19日止，針對龍邦公司之

交易模式均為「普買」，即有龍公司為累積證券帳戶之信

用，而以現股購入龍邦公司股票作為信用憑據，以利持股作

為日後申請融資之依據。且依證交所函覆之SRB329報表，有

龍公司於107年度之「所有持股」為1033萬6000股，與有龍

公司永豐金復興證券帳戶之持股總數相符，是該帳戶即為有

龍公司持有龍邦公司之唯一帳戶無疑。倘上述股份係為被告

持有，被告大可選擇得以融資購入股票之帳戶為持有，而無

庸以大筆資金現股購入，以致107年度買進龍邦公司股票高

達1億6871萬8400元。且依有龍公司永豐金復興證券帳戶之

股款交割銀行永豐銀行敦化分行交易明細，可知買賣龍邦公

司款項自107年7月13日起，皆為107年10月30日由有龍公司

自行存入900萬元、560萬元、3540萬元，並據以作為有龍公

司下半年度買進龍邦公司股票之資金來源。該等買賣龍邦公

司股票資金屬有龍公司銷售塔、牌位及各項商品之收入來

源，該等資金既非被告所提供，其利息存入等利得亦非歸被

告所有，自難認有龍公司之龍邦公司股票係為被告所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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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國服公司部分，其買賣龍邦公司股款來源係來自107年6月

29日匯款存入1000萬元；107年7月3日、107年7月5日、107

年7月10日、107年7月13日、107年7月25日國服公司自行由

「國寶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一銀北投分行」存入之1000萬、

1000萬、2000萬元、1500萬元，作為本件買入龍邦公司股票

之資金來源，足證該等股票係由國服公司所實際持有，而與

被告無涉。被告、有龍公司、國服公司買賣龍邦公司之買賣

種類、習慣各異，足證國服公司及有龍公司顯非為被告所持

有龍邦公司股票。

(五)原告並未積極舉證被告有利用他人名義持有股票之事實：

　⒈依證交法施行細則第2條該3款要件為「列舉」而非例示規

定，基於法律明確性原則，自不得任意以其他事由取代之，

從而恣意認定符合「利用他人名義持股」之標準。原告實質

上僅以證期局對龍邦公司裁罰並命其揭露事項為該要件之唯

一依據，就該條三款「列舉」事由之涵攝皆付之闕如，自與

法律明確性原則有違。又本件並無洗錢防制法列舉之前置刑

事犯罪，僅為民事求償，且立法目的亦大相逕庭，自無比附

援引之餘地。況系爭處分之裁罰客體為龍邦公司而非被告，

縱經龍邦公司依金管會函令為公告，亦不生證明該條3款事

由存在之事實。

　⒉原告雖主張被告曾向主管機關申報其利用國服公司、有龍公

司名義持有龍邦公司股票，惟實則揭露主體為龍邦公司而非

被告，況龍邦公司於公開資訊觀測站為該揭露之原因亦係受

金管會發函指示而為之。其揭露主體既非被告，自與原告主

張被告業已主動揭露，對以國服公司、有龍公司名義持有龍

邦公司股票不爭執迥異。又金管會雖基於同一認知，向被告

負責人裁罰42萬元罰鍰，惟該送達地址並非身在臺北工作之

被告負責人平日居所，以致該處分未於法定期間30日內提起

訴願而告確定。且金管會並未就被告符合證交法施行細則第

2條為任何說明或舉證，即逕為系爭處分；處分作成前亦未

依行政程序法第102條給予受裁罰人陳述意見之機會或依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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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114條於事後補正，自屬行政處分有瑕疵。退步言，縱

該裁罰未為救濟而告確定，亦不足以作為被告就「以國服公

司、有龍公司名義持有龍邦公司股票」之自認。

　⒊被告、國服公司、有龍公司之負責人各異，顯然買賣龍邦公

司股票之決策皆為各自所決定；受託人則屬隨時可更換，且

不足以證明為該帳戶電話下單時之下單人，故該受託人登記

欄實無足輕重，不得作為認定本件具有證交法施行細則第2

條之證據至明。又原告雖臚列被告與國服公司、有龍公司間

人事結構等，亦不足證明國服公司、有龍公司於107年間持

有之系爭龍邦公司股票，其資金係由被告提供、或被告對該

等股票具有處分權益、或其買賣損益歸屬於被告之情形。再

者，有龍公司設立於82年，至今原始股東仍意見眾多，有龍

公司之經營狀況絕非一言堂，遑論透過有龍公司持有系爭股

票，被告係於106年因債權無法受償，方以「以債作股」方

式抵銷對第三人即有龍公司前股東之債權，成為有龍公司股

東，未以任何現金出資，亦與有龍公司業務無涉，僅屬殯葬

同業間之策略聯盟，並未實際主導有龍公司之經營，且有龍

公司股款與為他人持有龍邦公司股票誠屬二事，難謂被告該

當證交法施行細則第2條利用他人名義持有股票，進而違反

證交法第157條規定。

　⒋原告所提龍邦公司揭露資料之資料年月為「108年6月」，與

本件交易日期「107年7月至12月」之交易無涉，況龍邦公司

本係接獲證期局來函命其為公告，遂於108年7月11日公告於

公開資訊觀測站，主旨為「代取得人福座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依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三條之一第一項規定辦理公告」，本非

被告自為申報以國服公司、有龍公司代為持有龍邦公司股

票，遑論證期局僅來函詢問被告、國服公司、有龍公司買賣

龍邦公司股票是否有歸入權問題，而非就龍邦公司得否行使

歸入權為實質認定。況原告所提證期局行政處分明細資料日

期亦為「108年1月1日至108年12月31日」，並非本件交易日

期「107年7月至12月」範圍內，且受處罰之龍邦公司內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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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負責人甲○○而非被告或國服公司、有龍公司，與本件被

告是否利用國服公司、有龍公司持有龍邦公司股票實欠缺因

果關係至明。

(六)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如受不利之判

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經查，原告分別於108年12月31日以證保法字第1080004713

號、109年2月18日以證保法字第1090000360號函，請龍邦公

司董事會、審計委員會於文到30日內對被告行使歸入權；龍

邦公司於109年1月22日以龍總字第109001號、109年2月7日

以龍董字第109010號函，請被告將短線交易利益歸於龍邦公

司；被告於109年4月20日以AM00-000000000號函，函覆龍邦

公司稱，因並未違反證交法短線交易規定，無產生歸入權問

題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215-216頁）。又

依原告起訴之主張，扣除已罹於時效（即106年下半年度）

及交易獲利為負數或未配對交易部分，本件短線交易歸入權

行使範圍應如附表所示之107年5月22日至107年12月25日間

買、賣交易獲利2275萬7535元之差價利益，有臺灣證券交易

所股份有限公司108年12月24日臺證密字第1080403442號函

暨所附歸入權參考明細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19-35

頁），均堪信為真。

四、本院之判斷：

　　原告主張被告自106年3月27日起至108年6月30日期間違反證

交法第157條第1項之規定，以自己及其關係人國服公司、有

龍公司之名義陸續於取得龍邦公司股票共計1087萬2000股

後，6個月內再行賣出，扣除已罹於時效之106年下半年度部

分外，因而獲有如附表所示2275萬7535元之差價利益，爰依

證交法第157條第2項規定行使歸入權，並依證交法施行細則

第11條第2項規定之計算方式，請求被告給付2575萬7535元

及自107年12月25日起之法定遲延利息等語；被告則否認

之，並以前揭情詞置辯。是本件爭點厥為：(一)原告是否當

事人適格？(二)被告有無利用國服公司、有龍公司之名義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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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龍邦公司股票？(三)原告請求被告應將短線交易所得利益

歸於龍邦公司，有無理由？(四)承上，若有理由，歸入利益

應如何計算？

(一)原告依證交法第157條第2項代位龍邦公司行使歸入權，具當

事人適格：

　⒈按發行股票公司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持有公司股份超過

10％之股東，對公司之上市股票，於取得後6個月內再行賣

出，或於賣出後6個月內再行買進，因而獲得利益者，公司

應請求將其利益歸於公司；發行股票公司董事會或監察人不

為公司行使前項請求權時，股東得以30日之限期，請求董事

或監察人行使之；逾期不行使時，請求之股東得為公司行使

前項請求權，證交法第157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該條

第1項規定乃運用一種客觀實際之立法技術，使股票上市公

司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大股東等公司內部人，將其在短

期間內反覆買賣公司股票所得之利益歸還，藉以防杜公司內

部人之短線交易行為，俾維護證券市場之公正性及公平性

（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838號民事判決意旨可資參

照）。蓋公司內部人之買賣股票行為對於一般投資人動見觀

瞻，如允許其在市場短線反覆進出股票，難免影響投資人對

股價行情之判斷，容易造成股價不當之波動或扭曲，有礙證

券市場之交易秩序與健全發展，則依此規定僅須公司內部人

有在短期間內反覆買賣股票之行為，公司即得對之行使上開

規定之歸入權。又證交法第157條第2項所稱之「不行使」，

除不為行為外，應就發行公司董事會或監察人行使該項權利

整體過程觀察之，如有明顯事實，足認有怠於行使其權利之

行為者，解釋上即應視同不行使。

　⒉被告固抗辯龍邦公司業於109年1月22日、同年2月7日發函向

被告請求將短線利益歸於公司，並未怠於行使歸入權云云。

惟查被告於109年4月20日回函龍邦公司稱：「本公司並未違

反證券交易法第157條第5項準用同法第22條之2第3項規定，

自無產生歸入權問題」等語，有該函文可稽（見本院卷一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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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頁），此情復如前述為兩造所不爭執，可徵被告此回函

之意顯係向龍邦公司明確表明拒絕將短線交易獲得之利益歸

於龍邦公司，而龍邦公司嗣未再有何請求被告將短線交易獲

取利益予以返還之行為，並參諸因龍邦公司之未即時行使歸

入權，如附表所示之股票交易歸入請求權將陸續罹於證交法

第157條第4項之2年消滅時效，縱前發函請求曾中斷之消滅

時效，亦因未於請求後6個月起訴而視為不中斷，是原告主

張龍邦公司未為起訴，若未由伊代位提起本件訴訟，恐有請

求權罹於時效之問題等詞，即屬有理。從而，審酌前所揭櫫

短線交易之立法目的，並自龍邦公司行使歸入權之整體過程

觀察之，堪信龍邦公司上開行為無從使被告所獲得之利益可

能或有效的歸於龍邦公司，對嚇阻被告從事短線交易行為並

無何助益，自應認龍邦公司怠於行使歸入權，解釋上當屬證

交法第157條第2項所稱之「不行使」歸入權。

　⒊末查原告為龍邦公司之股東，有證券公司客戶餘額資料查詢

單及證券存證為憑（見本院卷一第37-39頁），而龍邦公司

董事會或審計委員會（按即監察人地位）於原告如前所述

108年12月31日發函請求30日內對被告行使歸入權後，仍逾

期不行使之，則原告依證交法第157條第2項規定代位龍邦公

司行使歸入權，自具實施訴訟權能之當事人適格。是被告抗

辯原告不具代位請求權人適格云云，洵無足採。　　

(二)本件尚難認被告有利用國服公司、有龍公司之名義持有龍邦

公司股票，則被告非屬持有龍邦公司股份超過10％之大股東

　　：

　⒈查依前揭證交法第157條第1項規定可悉，短線交易歸入之規

範對象限於發行股票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持有公

司股份超過10％股東，而本件被告係於108年6月27日始當選

為龍邦公司董事，有公開資訊觀測站歷史重大訊息足考（見

本院卷一第97頁），復觀諸本件原告起訴請求，扣除已罹於

時效及交易獲利為負數或未配對交易部分，原告乃係將107

年5月22日至同年12月25日間列入短線交易歸入權行使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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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附表），是上開期間被告不具董事身分，堪予認定。

另原告亦主張被告為持有龍邦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超過10％

大股東之證交法第157條第1項規範對象身分而為請求（見本

院卷二第233頁），本件所審究者自應係被告是否該當「持

有龍邦公司股份超過10％之股東」規範對象要件，核先敘

明。又於附表所示之107年5月22日至同年12月25日期間，被

告自身持有龍邦公司股份約為9.9979％；國服公司從約7％

陸續增加至約9.981％；有龍公司從約為0.1％陸續增加至

2％；如形式上將被告與國服公司、有龍公司合併計算持有

龍邦公司股份，將自約18％陸續增加至22％，有原告提出之

各日持股占比資料在卷可稽，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

二第517-531頁、第606頁）。再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11

年7月12日金管證交字第1110382481號就證券交易法第157條

規定適用之補充函釋（見本院卷二第609頁），認發行股票

公司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持有公司股份超過10％之股東

違反本條之規定者，於計算差價利益時，其於未具前述身分

前及喪失身分後買進或賣出之股票，不列入計算範圍（按即

學理所稱之兩端說）。是以，被告於上開期間買、賣龍邦公

司股份時，均須加計國服公司或有龍公司持有龍邦公司之股

份，被告始得為龍邦公司持股超過10％之大股東，如僅單一

計算被告、國服公司、有龍公司持有龍邦公司之股份，則個

別均未超過10％，亦堪認定。

　⒉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

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定有明文。是民事訴訟如係由

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

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

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

求（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29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次按證交法第157條第1項之發行股票公司董事、監察人、經

理人或持有公司股份超過10％之股東持有之股票，包括其配

偶、未成年子女及利用他人名義持有者，證交法第157條第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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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準用同法第22條之2第3項亦有明定。又證交法第22條之2

第3項所定利用他人名義持有股票，指具備下列要件：一、

直接或間接提供股票與他人或提供資金與他人購買股票；

二、對該他人所持有之股票，具有管理、使用或處分之權

益；三、該他人所持有股票之利益或損失全部或一部歸屬於

本人，證交法施行細則第2條亦有明文。必須同時具備證交

法施行細則第2條之3項要件，始構成「利用他人名義」（參

賴英照前大法官著，股市遊戲規則—最新證券交易法解析，

103年2月第3版，第216、614、615頁）。再按證交法第22條

之2第3項規定，著重在防制內部人利用他人名義而規避股票

轉讓事前申報義務，關於「利用他人名義持股」在個案上之

認定，應適用證交法施行細則第2條所定之3要件，以判斷他

人是否在經濟現實之意義上，為內部人經濟利害而持有股

票；且內部人得掌控該他人股票交易者，如因此該當利用他

人名義持股者，內部人自然應就該他人股票轉讓行為盡事前

申報義務。尤以利用他人名義持股事實的認定，偏重於經濟

現實面的觀察，不問法律形式架構關係如何，因此，內部人

與該他人之間，就此經濟現實的形成，即使另有公司法或其

他法律關係架構上的安排理由，亦不能因此卸免內部人對此

法定之申報義務（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上字第920判決意旨

參照）。從而，本件國服公司、有龍公司持有之龍邦公司股

票，究否屬被告利用他人名義持有股票而列入其股份計算，

應視被告與國服公司、有龍公司有無同時具備證交法施行細

則第2條所定3項要件，即透過「資金來源」、「控制關

係」、「損益歸屬」之情節，判定該他人在經濟現實意義

上，是否為內部人經濟利害計算而持有股票，且該內部人得

掌控該他人股票交易之行為，以認定是否屬證交法施行細則

第2條之範疇，而原告對此利己事實應負舉證責任。

　⒊經查，原告雖主張龍邦公司於108年6月間公開資訊觀測站之

內部人持股異動事後申報表，已公告被告利用他人名義持有

者，包含國服公司及有龍公司，且龍邦公司108年7月11日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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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人即被告依證交法第43條之1公告持股上，除被告持股

外，尚包含利用他人名義持有6150萬1400股等語，並以公開

資訊觀測站公告查詢資料為佐（見本院卷一第77、133

頁）。惟觀諸上開公開資訊觀測站資料均為龍邦公司所為之

公告，並非被告揭露之資訊，則被告抗辯係系爭處分作成期

間經金管會要求說明，龍邦公司始如是揭露，與被告無涉等

情，尚非無理；且上開內部人持股異動事後申報公開資訊，

資料年月載為108年6月（見本院卷一第77頁），依證交法第

43條之1公告持股之資訊，亦明載含利用他人名義取得股份

日期為108年1月29日起至108年7月11日止（見本院卷一第

133頁），均與本件經配對計算短線交易獲利行使歸入權期

間僅107年5月22日至107年12月25日之時點有異，自無從據

此率認於原告主張短線交易獲利期間，被告有利用國服公

司、有龍公司持有龍邦公司股票之事實。

　⒋又被告法定代理人固於108年11月29日遭金管會認定因被告

違反證交法第22條之2事前申報轉讓義務之規定，以系爭處

分罰鍰42萬元確定在案（見本院卷一第147-149頁）。該處

分認定之事實及理由，無非係以被告利用國服公司名義自

106年3月27日起合計持有龍邦公司股票5302萬2000股，占龍

邦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達10.62％，且自107年5月22日起被

告亦利用有龍公司持有龍邦公司股份，卻於取得內部人身分

後6個月內轉讓龍邦公司股票等情而為裁罰。惟細譯系爭處

分之認定，僅形式上將被告與國服公司、有龍公司三公司合

併計算持股，但對於為何將國服公司、有龍公司列為被告之

關係人而合併計算對龍邦公司之持股，即被告與國服公司、

有龍公司何以同時具備證交法施行細則第2條所列之3項要件

之理由及相關證據，均付之闕如；此亦得由證期局嗣於108

年12月5日以證期（交）字第1080361693號函請原告查明被

告（含利用國服公司、有龍公司）自106年3月27日至108年7

月11日止是否有證券交易法第157條規定之歸入利益問題等

情（見本院卷一第81頁），即明本件短線交易構成要件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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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斯時仍有待認定。是以，本院對於被告是否有利用國服公

司、有龍公司持有龍邦公司股票乙節，自應予實質審認，不

因系爭處分逕予合併計算三公司對龍邦公司持股之結論而受

其拘束。從而，原告主張以系爭處分即得證明被告有利用他

人名義持有龍邦公司之股票，合計為龍邦公司持股超過10％

之股東等語，並無理由。

　⒌原告復主張國服公司屬於被告之關係人乙節，查：

　　⑴觀諸國服公司股款交割銀行台新國際商業銀行（下稱台新

銀行）之交易明細，可知國服公司於本件買賣龍邦公司股

票之款項乃分別為107年7月3日、107年7月5日、107年7月

10日、107年7月13日、107年7月25日，均由國服公司第一

銀行北投分行帳戶轉帳存入各1000萬元、1000萬元、2000

萬元、1500萬元、500萬元所買進，有國服公司於台新銀

行開立之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可稽（見本

院卷二第141頁至143頁），又查國服公司之另一股款交割

銀行玉山銀行交易明細，可悉國服公司買賣龍邦公司股票

款項係分別於107年6月29日、107年7月2日、107年8月15

日、107年9月6日，各經匯款存入1000萬元、620萬元、

350萬元、50萬元所買進，有國服公司於玉山銀行開立之

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足憑（見本院卷一第

573頁至576頁），惟僅就上開交易明細，皆尚無從得知買

賣股票之資金來源是否係被告提供，則被告所辯國服公司

係以自行存入之資金買入本件龍邦公司股票等語，尚非不

可採信。從而，原告對資金供給之要件既無法舉證，自難

據此逕認被告與國服公司間有證交法施行細則第2條第1款

規定所稱之直接或間接提供資金與他人購買股票。

　　⑵至原告指稱依國服公司於105年9月21日之歷史公司變更登

記資料顯示，其全部董事均以該公司法人股東富祥公司之

代表人身分當選；於106年8月29日至108年7月11日之歷史

公司變更登記資料顯示，其全部董事亦均以該公司法人股

東富祥公司更名後之瀚宇公司之代表人身分當選；依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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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6月8日公司變更登記資料顯示，國服公司法人股東除瀚

宇公司外，尚有藍星公司，兩公司分別持有590萬5696

股、799萬2732股，占國服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2499萬股

之23.63％、31.98％，合計持股達55.61％，而瀚宇公司

及藍星公司又係劉慶珠分別持股99.99％、88.89％之公

司。另劉慶珠、瀚宇公司、藍星公司同時為被告之大股

東，故劉慶珠共直接及間接持有股票已發行股份總數之

21.79％持股，均可證劉慶珠對被告及國服公司具有實質

控制力，而為被告、國服公司之最終實質受益人等語，並

以被告股東名冊、國服公司、瀚宇公司、藍星公司之經濟

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歷史公示資料為證（見本

院卷一第181-205、697-703頁），原告依此認在經濟現實

意義上，被告於105年9月起即已對國服公司持有龍邦公司

股票具有管理、使用或處分權益之控制關係，因此合於證

交法施行細則第2條第2款規範之主張，固非無據。然縱認

屬實，對於國服公司買賣龍邦股票損益情形，是否有影響

至被告自身乙情，始終未見原告舉證以實其說，自難逕認

被告與國服公司間有證交法施行細則第2條第3款規定所稱

之該他人所持有股票之利益或損失全部或一部歸屬於本

人，是原告僅以被告對國服公司持有股票具有管理、使用

或處分之權益乙節，推論被告為最終實質受益人，而認該

當損益歸屬之要件，要屬速斷，應無理由。綜上，揆諸前

揭說明，既必須同時具備證交法施行細則第2條之3項要

件，始能構成利用他人名義持有股票，則縱原告已舉證被

告或劉慶珠對國服公司具有實質控制力，亦未能證明國服

公司買賣龍邦公司股票之資金來源、損益歸屬涉及被告，

自無從以此論斷被告有利用國服公司持有龍邦公司股票之

情。

　　⑶原告另尚主張以金融機構防制洗錢辦法之規定，論述劉慶

珠對國服公司具有實質控制力等語。惟查，金融機構防制

洗錢辦法係於110年12月14日依洗錢防制法第7條第4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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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第8條第3項、第9條第3項及第10條第3項規定所訂

定，目的在於要求金融機構應進行確認客戶身分程序、留

存客戶資料及為風險之控管，具有行政管制色彩，其中關

於實質受益人之認定，係於該辦法第3條第7款第1目規

定：「具控制權之最終自然人身分。所稱具控制權係指直

接、間接持有該法人股份或資本超過25％者，金融機構得

請客戶提供股東名冊或其他文件協助完成辨識」，然此規

範顯與證交法施行細則第2條相異，是衡諸短線交易利益

歸入權應屬為維護證券市場健全發展，技術性機械性適用

之單純民事責任規定，則本院認在立法者未依上開防制洗

錢辦法相關意旨修正相關證交法規定前，實無從將之與前

揭金融機構防制洗錢辦法之立法目的及規範內容等量齊

觀。從而，被告抗辯本件非洗錢防制法列舉之前置犯罪，

僅為民事求償，立法目的大相逕庭，自無類比之餘地等

語，尚屬可採，原告上開主張，則無所憑。

　⒍原告再主張有龍公司屬於被告之關係人乙節，查：　　

　　⑴觀諸有龍公司股款交割銀行永豐商業銀行敦化分行之交易

明細，可知有龍公司於本件買賣龍邦公司股票之款項皆為

107年10月30日由有龍公司匯款存入900萬元、560萬元、

3540萬元，據以作為買進龍邦公司股票之資金來源，有有

龍公司於上開分行開立之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

細可考（見本院卷一第381頁），然無從得知該等買賣股

票之資金來源是否係被告提供，則被告抗辯有龍公司係以

銷貨所得自行存入，作為買入龍邦公司股票資金等語，尚

非不可採信。原告僅依此交易明細逕論被告與有龍公司間

有證交法施行細則第2條第1款規定所稱之直接或間接提供

資金與他人購買股票，殊難認對資金供給之要件已盡舉證

責任。

　　⑵至原告指稱有龍公司於買賣龍邦公司股票期間之董監事結

構，共7名董事中就有6名為福德安公司，而福德安公司共

3名董事則皆係被告等語，並提出有龍公司及福德安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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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歷史公示資料為佐

（見本院卷一第159-179頁），固可推論被告對有龍公司

具有一定之控制從屬關係存在，惟同前⒌⑵所述，兩者是

否為控制從屬關係，與有龍公司買賣龍邦公司股票所獲利

益或損失，是否全部或一部歸屬於被告，要屬二事。原告

雖主張依公司法第369條之2第2項、第369條之11第1項第1

款規定，有龍公司持有龍邦公司之股票即應併入被告所有

之股票計算，然此從立法者將控制從屬關係規定於公司法

第369條之1以下之關係企業專章；將利用他人名義持有股

票規定於證交法第22條之2、證交法施行細則第2條而分別

規範，立法目的顯各有不同考量甚明，是兩者實無從為相

同之解釋，於短線交易規範上仍應優先適用證交法施行細

則第2條以資認定。因此，縱使被告與有龍公司間為控制

從屬關係，仍應具體認定有龍公司買賣龍邦公司之股票損

益情形，是否影響至被告自身，在經濟現實意義上，兩者

可否視為一體而定，斷無從僅以被告與有龍公司間之控制

從屬關係，推論必然有損益歸屬於被告之情形。

　　⑶據此，除上開董監結構高度雷同之情節外，未見原告再行

舉證說明被告與有龍公司之間有證交法施行細則第2條第1

款、第3款所定提供資金購買股票，且損益歸屬於被告本

人之事實，要難認已同時具備該條「利用他人名義」之3

項要件。從而，原告僅以被告係有龍公司之控制公司，對

有龍公司所持有之龍邦公司股票具有管理、使用或處分之

權益等情，遽以推論被告有利用有龍公司持有龍邦公司股

票，尚嫌速斷，難認有理。　　　　

  ⒎至原告雖尚主張被告與國服公司、有龍公司使用之證券商帳

戶上通訊地址均記載為臺北市○○區○○○路0段00號10樓

（見本院卷一第581、633、659、673頁），而被告帳號

0000-0000000號證券帳戶及國服公司帳號0000-0000000號證

券帳戶，於107年7月6日均將其受任人改為訴外人顏雅蕙、

林芸安（見本院卷一第667頁、第681頁），有龍公司證券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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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聯絡人亦為林芸安（見本院卷一第633頁），授權委託買

賣之人均相同，足見本件買賣龍邦公司股票交易，確屬同一

集團所為，彼此間之關係密不可分等語。然上情至多僅得證

明被告對於國服公司、有龍公司有證交法施行細則第2條第2

款之控制關係要件，仍無從就此得悉國服公司、有龍公司購

買龍邦公司股票之資金來源以及損益歸屬之情形，無法同時

具備證交法施行細則第2條之3項要件，俱如前載，不再贅

述。是綜上論斷，衡酌原告於本件之舉證情形以及現存卷內

之證據資料，皆尚不足認定本件被告在經濟現實意義上，有

利用國服公司、有龍公司之名義持有龍邦公司股票之事實，

則如前⒈所述，若不加計國服公司或有龍公司所持有者，而

僅單獨計算被告於附表所示期間持有龍邦公司之股份，被告

即非屬持有超過10％股份之龍邦公司大股東。

(三)原告請求被告應將短線交易所得利益歸於龍邦公司，為無理

由：

　　依上所論，於原告所主張如附表所示107年5月22日至107年

12月25日短線交易期間，被告並未以國服公司、有龍公司之

名義持有龍邦公司之股票，無從與國服公司、有龍公司買賣

龍邦公司之股票為配對計算，單就被告持有龍邦公司之股

份，亦尚非為龍邦公司之持股超過10％股份之大股東，故非

為證交法第157條第1項之規範對象主體。從而，原告依同法

第157條第2項請求被告應將短線交易所得利益歸於龍邦公

司，為無理由。至原告再依證交法施行細則第11條第2項規

定，認依最高賣價減最低買價計算利益，應將附表所示買、

賣交易歸入利益計算為2275萬7535元乙節是否有理，已無再

為審究之必要，併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證券交易法第157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

給付龍邦公司2275萬7535元，及自107年12月25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要無理由，應予駁回。

又本件原告並未聲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則被告陳明

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並無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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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屬贅載，原告之訴復經駁回，爰不另為准駁之諭知。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暨攻

擊防禦方法，經本院斟酌後，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

爰不逐一論駁，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8 　　月　　31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楊承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9 　　月　　8 　　日

                                書記官    吳珊華

附表：歸入權列入買賣配對交易明細（參見本院卷一第25-26

頁，交易獲利為負數或未配對交易部分則不予論列）
編

號

賣出交易日

（民國）

投資人姓名 賣出股數 賣出價 買進交易日

（民國）

投資人姓名 買進股數 買進價 每筆交易差價扣

除手續費及交易

稅（新臺幣）

01 107/12/25 國服公司 62,000 17.90 107/7/3 國服公司 62,000 13.40 272,907元

02 107/12/25 國服公司 161,000 17.90 107/7/5 國服公司 161,000 13.40 708,674元

03 107/12/25 國服公司 50,000 17.90 107/7/12 國服公司 50,000 13.40 220,086元

04 107/12/25 國服公司 38,000 17.90 107/7/3 國服公司 38,000 13.40 167,266元

05 107/12/25 國服公司 21,000 17.90 107/7/3 國服公司 21,000 13.45 91,385元

06 107/12/25 國服公司 24,000 17.90 107/7/4 國服公司 24,000 13.45 104,441元

07 107/12/25 國服公司 30,000 17.90 107/7/5 國服公司 30,000 13.45 130,550元

08 107/12/25 國服公司 110,000 17.90 107/7/6 國服公司 110,000 13.45 478,680元

09 107/12/25 國服公司 49,000 17.90 107/7/9 國服公司 49,000 13.45 213,230元

10 107/12/25 國服公司 21,000 17.90 107/7/11 國服公司 21,000 13.45 91,385元

11 107/12/25 國服公司 220,000 17.90 107/7/12 國服公司 220,000 13.45 957,359元

12 107/12/25 國服公司 80,000 17.90 107/7/24 國服公司 80,000 13.45 348,131元

13 107/12/25 國服公司 30,000 17.90 107/6/29 國服公司 30,000 13.45 130,550元

14 107/12/25 國服公司 19F0,000 17.90 107/7/3 國服公司 190,000 13.45 826,810元

15 107/12/25 國服公司 70,000 17.90 107/7/2 國服公司 70,000 13.50 301,110元

16 107/12/25 國服公司 184,000 17.90 107/7/3 國服公司 184,000 13.50 791,487元

17 107/12/25 國服公司 180,000 17.90 107/7/4 國服公司 180,000 13.50 774,281元

18 107/12/25 國服公司 195,000 17.90 107/7/5 國服公司 195,000 13.50 838,804元

20 107/12/25 國服公司 214,000 17.90 107/7/6 國服公司 214,000 13.50 920,534元

21 107/12/25 國服公司 145,000 17.90 107/7/9 國服公司 145,000 13.50 623,726元

22 107/10/4 被告 182,000 16.80 107/6/15 有龍公司 182,000 13.50 583,57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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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107/10/4 被告 167,000 16.80 107/7/9 國服公司 167,000 13.50 535,474元

24 107/10/4 被告 150,000 16.80 107/7/10 國服公司 150,000 13.50 480,964元

25 107/10/4 被告 210,000 16.80 107/7/11 國服公司 210,000 13.50 673,350元

26 107/10/4 被告 429,000 16.80 107/7/12 國服公司 429,000 13.50 1,375,557元

27 107/10/4 被告 13,000 16.80 107/7/17 國服公司 13,000 13.50 41,684元

28 107/10/4 被告 454,000 16.80 107/7/18 國服公司 454,000 13.50 1,455,717元

29 107/10/4 被告 270,000 16.80 107/7/19 國服公司 270,000 13.50 865,735元

30 107/10/4 被告 280,000 16.80 107/7/20 國服公司 280,000 13.50 897,799元

31 107/10/4 被告 61,000 16.80 107/7/23 國服公司 61,000 13.50 195,593元

32 107/10/4 被告 89,000 16.80 107/7/24 國服公司 89,000 13.50 285,372元

33 107/10/4 被告 231,000 16.80 107/7/25 國服公司 231,000 13.50 740,685元

34 107/10/4 被告 58,000 16.80 107/7/26 國服公司 58,000 13.50 185,974元

35 107/10/4 被告 238,000 16.80 107/6/28 國服公司 238,000 13.50 763,130元

36 107/10/4 被告 206,000 16.80 107/6/29 國服公司 206,000 13.50 660,524元

37 107/9/28 國服公司 58,000 15.85 107/6/29 國服公司 58,000 13.50 131,118元

38 107/9/28 國服公司 200,000 15.85 107/7/2 國服公司 200,000 13.50 452,126元

39 107/9/28 國服公司 30,000 15.85 107/5/28 有龍公司 30,000 13.55 66,317元

40 107/9/28 國服公司 97,000 15.85 107/5/29 有龍公司 97,000 13.55 214,425元

41 107/9/5 國服公司 31,000 14.85 107/5/29 有龍公司 31,000 13.55 37,665元

42 107/9/5 國服公司 90,000 14.85 107/6/15 有龍公司 90,000 13.55 109,349元

43 107/8/9 被告 171,000 14.70 107/6/15 有龍公司 171,000 13.55 182,226元

44 107/8/9 被告 108,000 14.70 107/6/19 有龍公司 108,000 13.55 115,090元

45 107/8/9 被告 94,000 14.70 107/6/26 國服公司 94,000 13.55 100,171元

46 107/8/9 被告 30,000 14.70 107/6/27 國服公司 30,000 13.55 31,970元

47 107/8/9 被告 10,000 14.70 107/7/2 國服公司 10,000 13.55 10,657元

48 107/8/9 被告 319,000 14.70 107/7/3 國服公司 319,000 13.55 339,941元

49 107/8/9 被告 50,000 14.70 107/7/5 國服公司 50,000 13.55 53,283元

50 107/8/9 被告 45,000 14.70 107/7/11 國服公司 45,000 13.55 47,955元

51 107/8/9 被告 80,000 14.70 107/7/24 國服公司 80,000 13.55 85,253元

52 107/8/9 被告 261,000 14.70 107/6/28 國服公司 261,000 13.55 278,134元

53 107/8/14 國服公司 119,000 14.45 107/6/28 國服公司 119,000 13.55 97,194元

54 107/8/14 國服公司 400,000 14.45 107/6/29 國服公司 400,000 13.55 326,701元

55 107/8/14 國服公司 85,000 14.45 107/7/2 國服公司 85,000 13.55 69,424元

56 107/8/14 國服公司 5,000 14.45 107/7/3 國服公司 5,000 13.55 4,085元

57 107/8/14 國服公司 229,000 14.45 107/5/22 有龍公司 229,000 13,60 175,570元

58 107/8/14 國服公司 359,000 14.45 107/5/23 有龍公司 359,000 13,60 275,239元

59 107/8/14 國服公司 59,000 14.45 107/5/24 有龍公司 59,000 13,60 45,235元

60 107/8/14 國服公司 240,000 14.45 107/5/25 有龍公司 240,000 13,60 184,004元

61 107/8/14 國服公司 312,000 14.45 107/5/28 有龍公司 312,000 13,60 239,205元

62 107/8/14 國服公司 220,000 14.45 107/5/29 有龍公司 220,000 13,60 168,670元

63 107/8/14 國服公司 240,000 14.45 107/5/30 有龍公司 240,000 13,60 184,004元

合計：

22,757,53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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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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